
 

 

上海期房上海期房上海期房上海期房买卖买卖买卖买卖：：：：关关关关注注注注风险风险风险风险防范防范防范防范    
 

近日的上海住家房地产市场非常活跃，拥有上海房产的人可能不断接到许多房

产中介的电话，询问是否有意出售。房产中介所报的欲购买房价每天都在变动，而

且一直往上攀升。面对不断上涨的房价，一些外国人士（包括新加坡人）依然有意

进场购买自己所中意的上海房产。 

 

这类房产买卖很多属于期房交易，也即转让开发商还未竣工转交給业主的房产

。然而，上海市政府去年已公布政策，以限制期房在竣工并取得房地产权证之前进

行转让与过户。因此，许多期房交易目前都以下列操作模式进行：买卖双方先签订

确认书或意向书，并由购买方支付少许定金给予出售方。数日后，双方再签订定金

协议或购房协议，并由购买方支付首付款给予出售方。约定待出售方的房地产权证

（“小产证”）办出后，双方再签订正式买卖合同并到房产交易中心办理相关房产

过户。同时，由购买方支付剩余房款给予出售方。 

 

由于期房交易完成时间较长，其交易风险也就相对提高。买卖双方应采取什么

有效措施，以保障自己的权益，并适当地降低风险？    

 

出售方在交易出售方在交易出售方在交易出售方在交易过过过过程中程中程中程中应应应应注意的事注意的事注意的事注意的事项项项项和和和和风险风险风险风险防范防范防范防范： 

 

1） 

不确定的交易成本因素：因期房交易完成时间较长，出售方必须面对在此期间因新

政策公布而导致交易时间拉长或成本突增的风险。例如： 

 

1. 

今年3月6日上海市政府公布一系列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措施，包括自3月7日起向居住

不满一年出售普通住房的个人业主征收5.55%的营业税及其附加。为了防范此风险

，出售方可在合约条款中约定交易税费或交易过程中新税费增加部分，由购买方承

担。 

 

2. 

以往中国各商业银行仅凭买卖双方申请过户时所领取的收件收据，便可发放住房贷

款。根据上海市房地资源局近日的通知，各商业银行不再视收件收据为银行放款凭

证，而须凭房地产交易中心颁发的《上海市房地产登记证明》发放住房贷款。因此

出售方将延迟得到购房余款，并因房产已过户到购买方名下而承担更大的交易风险

。为了防范此风险，出售方可在合约条款中清楚确定购房余款的支付日期及违约责

任，并约定已变更房地产权证由出售方或其代理人暂时保管，直到出售方收到购房

余款为止。 

 

2） 

房产出售所得如何汇出中国境外：由于中国采取外汇管制政策，出售方需要履行特



 

 

定的程序，并准备好各种证明材料，如原购买境内房产的有关凭证、房产转让合同

、过户登记凭证及完税证明等（“付汇所需文件”），才可将房产出售所得汇出中

国境外。因此出售方必须注意保存付汇所需文件，以便办理境外汇款手续。 

 

3） 

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公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个人住房贷款管理的指引》明确规定

对居住不满一年的贷款房屋转让，商业银行不再提供个人住房贷款的转按揭服务。

自4月6日起，上海市房地资源局也开始严格执行《上海市房地产登记条例》的规定

，要求出售方如先前购房曾向银行贷款，必须在交易过程中先向银行还贷，并撤销

银行抵押，才可将房产过户予购买方。这意味着出售方倘若所收首付款数额不足以

还贷，出售方必须先自筹资金偿还不足部分。 

 

购买购买购买购买方在交易方在交易方在交易方在交易过过过过程中程中程中程中应应应应注意的事注意的事注意的事注意的事项项项项和和和和风险风险风险风险防范防范防范防范： 

 

在期房交易中，购买方往往要比出售方承担更高的交易风险，因为在通常的期

房交易模式下，出售方只须在交易最后完成阶段，才把房屋产权过户给购买方，而

购买方却必须提前支付一笔首付款給出售方。在房价持续上升的情势下，购买方得

面对出售方宁可丧失定金也不履行合同的风险。为了防范此风险，购买方应采取以

下措施： 

 

1)  

要求在签署定金协议时确定最终买卖合同的内容，以防届时出售方借口无法对买卖

合同的内容达成一致而毁约； 

 

2)  

要求出售方将其预售合同及购房发票原件交由中介或律师保管，最好还能约定由中

介代为办理小产证的申领，以防止出售方将房屋另行出售； 

 

3)  

提高定金的数额，并根据中国担保法约定出售方如违约将双倍返还定金，以增加出

售方违约所必须承担的成本。 

  

另外,如果没有特殊理由，购买方也应以个人而非公司名义购买普通住房，因

为目前中国许多地方都只对公司而非个人出售普通住房时征收土地增值税及所得税

。理论上，购买方往后可通过间接出售拥有该房产的境外公司而非直接出售该房产

以图规避税务负担。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中国外汇管制因素，许多潜在购买方未

必有能力（因中国外汇管制因素）或有意愿接手境外公司。因此，以公司名义购买

普通住房的购买方往后再出售房产时可能得不偿失，必须承担额外的税务负担。 

 

房产买卖交易还牵涉许多复杂事宜，我们只能在此略提几个重点。再说，每个

交易的具体情况都有所不同，因此，如果有不明之处，应向专业人士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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